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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白玉婷
電話：08-7320415#3614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002029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2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29408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八 (4626281_11229408600_1_4626281_11229408600_1.pdf)

主旨：本府委請海豐國小承辦本縣112學年度「國民中小學學籍

管理服務系統2.0」教育訓練計畫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5月22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120062274號函辦理。

二、「國民中小學學籍管理服務系統2.0」自108年8月1日起提

供本縣使用，為協助學校承辦人能順利操作相關填報作

業，透過本次研習，以簡報說明系統完整功能，瞭解實務

運作與系統操作之連結，並搭配實機研習排除操作問題，

特辦理前開系統之教育訓練，請各校務必派員參與。

三、為達教育訓練效益，有效協助解決現場使用者端對於操作

不熟悉等問題，研習提供實體簡報場及駐點實機場2種辦理

方式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實體簡報場：

１、課程內容：第一天為人事、教務、經費業務、第二天

為行政管理、註冊業務、第三天為導師/科任相關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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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。

２、參加對象：各校依實際校內業務分工，指派所屬業務

之承辦人員依業務內容務必擇一場次參加。

３、辦理時間：本次教育訓練共2梯次，說明如下：

(１)第一梯次112年8月7日(一)至112年8月9日(三)，地

點為：本縣教師研習中心(鶴聲國小內)。

(２)第二梯次112年8月14日(一)至112年8月16日(三)，

地點為：本縣枋寮高中體育館。

(二)駐點實機場：

１、日期：112年9月12日(二)及9月13日(三)。

２、地點：本縣信義國小3樓智慧教室。

３、各校於實體簡報場後，如仍有操作問題，請踴躍參與

駐點實機場次協助操作問題排除，上開場次為實務操

作教學，採隨到隨教。

四、請參加人員務必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，第一

天、第二天全程參與者各發給8小時研習時數，第三天全程

參與者發給3小時研習時數，駐點實機操作問題排除為實務

操作教學，不核發研習時數。

五、為響應環保，本次研習不提供學生網2.0手冊，請逕自學籍

系統/最新消息下載最新電子檔。

六、旨揭網站填報情形納入「112年度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

一般性教育補助款考核」，請各校務必依實際校內業務分

工，指派所屬業務之承辦人員參加，同意核予參加學員公

（差）假登記，並請確實依限完成相關填報作業。

七、另請本縣國民中小學學籍管理服務系統2.0輔導小組諮詢教21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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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列席參與第一梯次、第二梯次教育訓練及實機操作問題

排除協助其他學校操作問題，並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駐

點實機場得課務派代。

八、檢附本縣112學年度「國民中小學學籍管理服務系統2.0」

教育訓練計畫一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私立美和高級中
學、陸興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陸興高級中學、高鳳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崇華高級
中等學校、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

副本：國立清華大學服務創新與分析研究中心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國
民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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